乌财发〔2025〕83号
乌审旗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

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
全旗各预算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23〕4号），切实履行财政部门会计监督职责，充分发挥财会监督服务宏观调控和财政管理职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财政部令第10号）等规定和《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关于组织盟市财政局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内财监检〔2025〕17号)，《鄂尔多斯市财政局关于组织开展2025年度全市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的通知》（鄂财监检〔2025〕1号），我局决定组织开展2025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检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范围及内容

从全旗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公司、企业及其他组织中，选取3家以上单位（至少1家国有企业)开展会计信息质量行政执法检查，数量不得少于10家。

重点关注收入确认、资产减值、金融工具、商誉、会计估计等方面，以及申请或获得高新技术、专精特新“小巨人”等资质的企业；持续关注单位内部控制建立与实施情况；坚决遏制利用估值，判断等方式滥用会计准则的违法动机，严格打击虚构经济业务，虚增利润粉饰报表，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违法违规行为；以查处严重违法行为和性质恶劣案件为抓手，加大处理处罚力度，推动单位有效执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健全完善内部控制系统。

监督检查对象为行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重点关注政府会计准则制度的贯彻实施，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及执行情况等，重点检查是否依法设置会计账簿，会计资料是否真实及完整，会计核算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等情况。监督检查对象为国有企业的，重点关注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和工资决定机制改革政策执行情况，及时将检查发现的重大问题线索移交同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等执政机关处理。

同时，按照自治区财政厅有关工作提示要求，在开展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财会监督工作时，同步关注《违反有关财务制度违规吃喝监督检查实施方案》有关事宜，发现相关问题一并纳入《违规吃喝问题监督检查自查及排查工作台账》。

二、时间安排

检查工作于2025年8月25日至10月15日完成各项检查及相关资料上报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要认真学习贯彻《意见》精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履行财会监督主责，及时组织制定检查方案，选配充足精干人员力量，保质保量完成检查任务。

（二）严格依法行政。要认真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严格规范执法程序。要从事实是否清楚、定性是否准确、程序是否合法、尺度是否统一(“四个是否”)等方面，审理论证检查发现问题并依法作出处理处罚；要结合行政处罚实践，扎实推进裁量权基准制定工作；要重点把握出示执法证件、规范立案程序、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应当经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等程序性要求，持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

（三）提升检查能力。要改进完善工作方式方法，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事前事中事后相统筹、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相衔接。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督检查质效。落实查前公示和查后公告制度，加大违法违规案例公开曝光力度。

（四）严守工作纪律。检查组要以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严守检查工作纪律，自觉维护财会监督队伍良好形象。
（五）加强贯通协调。要加强与当地审计、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沟通协调，既避免重复检查，同时也要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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